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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议案否决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6 日（周三）下午 14:30。
2、现场会议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雁翔路 3001 号华商传媒中心 2 号楼 13f

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召集人：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 4 人，代表股份 67,287,52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8.421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67,281,72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8.419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共 2 人， 代表股份 5,8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24％。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股东）共 3 人，代表股份 2,685,37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343％。

8、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
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1.00�《二〇一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7,287,5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685,37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议案 2.00�《二〇一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7,287,5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685,37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议案 3.00�《二〇一九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67,287,5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685,37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议案 4.00�《二〇一九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67,287,5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685,37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议案 5.00�《二〇一九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67,287,5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685,37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议案 6.00�《关于聘请 2020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67,287,5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685,37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议案 7.00� 《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有关合同的议

案》的议案
同意 67,287,5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685,37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尹磊 刘蓉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

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关于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之 2019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释 义
本持续督导意见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收购人、曲江文化 指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人人乐、上市公司 指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曲江文化协议受让控股股东浩明投资持有的上市公司
20%股权，同时获得浩明投资剩余上市公司 22.86%股权所
对应的表决权

本次要约收购、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以要约价格向除浩明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之外剩
余股份的股东进行的全面要约收购

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曲江文化与浩明投资签订的关于上市公司 20%股权转让
及 22.86%股权表决权委托的股权转让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 指 曲江文化与浩明投资签订的关于 22.86%股权表决权委托
事项的表决权委托协议

本持续督导意见 指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人人
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2019 年度持续督导意
见》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浩明投资 指 深圳市浩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浩明投资一致行动人 指 何金明、深圳市人人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光大证券、财务顾问、本财务顾问 指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之 2019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收购人曲江文化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与浩明投资分别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根据协议约定，曲江文化通过协议方式受让控股股东浩明投资
持有的上市公司 88,000,000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20%），同时获得浩明投
资 100,579,100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22.86%）对应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
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以及除收益权和股份转让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
委托给曲江文化行使。

上述协议转让所涉股份已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完成过户手续，即曲江文化已经
持有上市公司 88,000,000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20%。 此外，双方签署的
《表决权委托协议》与《股份转让协议》同时生效，曲江文化还通过受托行使表决权
的方式拥有公司 100,579,100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22.86%。 本次
交易完成后，收购人曲江文化通过直接持股、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合计拥有上市公司
表决权的股份已超过 30%，从而触发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曲江文化向除公司控股股东浩明
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所有股东发出全面要约，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135,920,900 股，股份比例为 30.89%，要约收购价格为 5.33 元 / 股。

2019 年 9 月 25 日，人人乐公告了《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报告书》。 2019 年 11 月 1 日，人人乐公告了《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曲江文化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结果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截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统计，在 2019 年 9 月 26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要约收购期间，最终有 214 个
账户共计 5,038,866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接受收购人发出的要约。 收购人按照要约
收购的条件购买 5,038,866 股公司股份，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过户手续已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办理完毕。

2020 年 4 月 22 日，人人乐披露了 2019 年年度报告，光大证券作为本次要约收
购人人乐的收购方财务顾问， 持续督导期从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至要约收购完成
后的 12 个月止（即 2019 年 9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1 月 8 日）。 根据《证券法》和《收购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日常沟通，光大证券出具持续督导期（即自 2019
年 9 月 2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的持续督导意见如
下：

作为本次收购的财务顾问，光大证券出具的持续督导意见是在假设本次收购的
各方当事人均按照相关协议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职责的基础上提出的。 本
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意见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基于的假设前提是上述资料和
意见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财务顾问未对
上述资料和意见作出任何承诺或保证。

（二）本意见不构成对人人乐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意见所做出的任何
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本财务顾问基于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
序，旨在就本持续督导期发表意见，发表意见的内容仅限本意见正文所列内容，除非中国
证监会另有要求，并不对与本次收购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发表意见。

（四） 本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意见中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五） 本财务顾问重点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人人乐以及其他机构就本次收购发布的
相关公告。

一、要约收购履行情况
2019年 9月 25日，人人乐公告了《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

书》， 曲江文化向除公司控股股东浩明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所有股东发出全
面要约，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135,920,900 股，股份比例为 30.89%，要约收购价格为 5.33
元 /股，要约期限自 2019年 9月 26日至 2019年 10月 25日。

2019年 11月 1日，人人乐公告了《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曲江文化
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结果暨股票复牌的公告》，截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本次要约收购期
限届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在 2019 年 9
月 26日至 2019年 10月 25日要约收购期间，最终有 214个账户共计 5,038,866 股无限售
流通股股份接受收购人发出的要约。 收购人按照要约收购的条件购买 5,038,866 股公司
股份，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过户手续已于 2019年 10月 31日办理完毕。

2019年 11月 9日，人人乐公告了《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上述要约收购完
成以后，浩明投资与曲江文化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法律部提交了股份协议转让材料，本次
股份协议转让已通过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且已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在中登公

司办理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过户后， 曲江文化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3,038,86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15%。 同时，鉴于双方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曲江文化还通过受托行使表决权的方
式拥有公司 100,579,100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22.86%，曲江文化在上市
公司中拥有表决权的股份合计为 193,617,9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00%，成为上市公司
的第一大股东暨控股股东。

本持续督导期内，曲江文化投资根据《证券法》和《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履行了要约收购的义务。

二、收购人及被收购公司依法规范运作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签署之日，曲江文化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上市公司章程，依法行使对人人乐的股东权益。截至本持续督导意
见签署之日，人人乐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规
范运作。

三、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情况
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收购人曲江文化就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避免同业竞争、规

范和减少关联交易作出了承诺。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违反其承诺的情形。
四、落实后续计划的情况
（一）未来 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计划
2019年内，人人乐的主营业务仍为商品零售连锁经营，主要经营生鲜、食品、洗化、日

杂、针纺、百货、家电等类别商品。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签署之日，收购人未改变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

（二）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
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如收购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筹划针对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
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以资产购买或资产置换等方式
实施重组计划，收购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在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资产出售事项的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如下：
人人乐于 2019年 11月 26日及 2019年 12月 26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及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对外转让其持有的广州市人
人乐商品配销有限公司 100%股权，受让方为西安乐丰行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转让价
格为人民币 39,563.63万元。 有关交易的具体情况可参见人人乐 2019年 11月 28日披露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2019 年 12 月 28 日，人人乐披露了《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子
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截止进展公告披露日，转让双方已办理完毕上述股权
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广州市人人乐商品配销有限公司成为西安乐丰行商业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上述出售资产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综上，本持续督导期内，人人乐存在出售资产的情形，相关交易均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人人乐针对相关资产出售事宜已经履行了相应的

决策程序。 除上述情况外，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资产、业务的处置
及购买或置换资产等情形。

（三）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法行

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选举通过新的董事会成员，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相关高
级管理人员。

在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更换情况如下：
人人乐于 2019年 11月 14日、2019 年 12 月 3 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及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何
金明、史展莉、何浩、张廷波、侯延奎、吴焕旭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刘鲁
鱼、张宝柱、余忠慧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19年 12月 5日，人人乐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选举何浩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史展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聘任徐志强为公司总裁，宋
琦为公司高级执行总裁；聘任吴焕旭为公司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聘任侯延奎、蔡慧明、
郭耀鹏、那璜懿为公司副总裁；聘任石勇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聘任宋贺民为公司高
级总裁助理；聘任蔡慧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除上述人员调整外，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董事会或高级管
理人员发生变动的情况。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提出修订公

司章程条款的计划。 如果未来上市公司拟修改公司章程，收购人将根据《公司法》、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规定和上市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法定程序和义务。

经核查，在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不存在修改《公司章程》的情形。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

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
整，收购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不存在现有员工聘用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形。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重大调整的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

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不存在对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对《公司章程》股

利分配条款进行修订的情形。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在本次收购

后单方面提出对上市公司现有业务和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以后若由于
实际经营需要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进行其他重大调整的， 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审批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未提出其他对人人乐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
影响的计划。

五、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的情况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未发现上市公司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者

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持续督导期内，曲江文化依法履行了要约收购的报告和公告义务；

收购人和上市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规范运作； 未发
现收购人存在违反公开承诺的情形； 未发现上市公司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
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财务顾问主办人 ：胡亦非 洪 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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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方财务顾问

证券代码：600070 证券简称：浙江富润 公告编号：临 2020-022 号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42,849,152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5 月 15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向江有归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2847 号）核准，浙江富润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浙江富润”）向江有归、付海鹏等 18 名交易对方发
行普通股（A� 股）133,126,400 股购买其持有的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泰一指尚”）100%股权，并于 2017 年 1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同时，公
司向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风创投”）发行 32,206,666 股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该部分股份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上述各方出具的相关承诺以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实施情况，上述各方
的股份锁定期为：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锁定期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江有归 31,475,712 36个月
嘉兴泰一指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600,000 12个月

付海鹏 11,373,440 36个月
浙江盈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653,184 12个月

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509,120 12个月
杭州维思捷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689,600 12个月

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94,080
751,840股锁定 12个月，
5,542,240股锁定 36个月

[注]
浙江瓯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097,280 12个月

浙江华睿富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46,720 12个月
黄金明 3,714,944 12个月

浙江华睿兴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35,008 12个月
南京捷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17,600 12个月

汤忠海 2,458,368 12个月
杭州创东方富邦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367,360 12个月

浙江华睿盛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3,424 12个月
宗佩民 1,893,888 12个月

浙江银杏谷投资有限公司 1,274,752 12个月
胡敏翔 1,201,920 12个月

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2,206,666 36个月
合计 165,333,066 -

注：2016 年 5 月 31 日，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让南京捷仁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泰一指尚 2.0399%的股权、南京捷隆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泰一指尚 1.7800%的股权。 杭州维思取得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时， 通过南京捷仁和南京捷隆转让而取得的泰一指尚股权持续拥有权益时间不足
12 个月，因此该部分对应的浙江富润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根据
南京捷仁和南京捷隆原持有泰一指尚的股权比例、 所能获取对价总额以及股份支
付 比 例 ， 计 算 得 出 锁 定 36 个 月 的 股 份 数 量 为 ：1,200,000,000*2.0399% /7.
5+1,200,000,000*1.7800%*80%/7.5=5,542,240 股。

因已满足上市流通条件，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部分股票已分别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2019 年 5 月 17 日和 2020 年 1 月 20 日起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已于 2018年
1月 11日上
市流通数量

（股）

已于 2019年
5月 17日上
市流通的数
量（股）

已于 2020年
1月 20日上
市流通的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2019
年 5月 17

日）
嘉兴泰一指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600,000 12,800,000 12,800,000 0 0

浙江盈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653,184 5,326,592 5,326,592 0 0
杭州维思捷朗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509,120 6,305,472 4,203,648 0 0

杭州维思捷鼎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689,600 4,613,760 3,075,840 0 0

杭州维思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294,080 751,840 0 5,542,240 0

浙江瓯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097,280 2,048,640 2,048,640 0 0
浙江华睿富华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046,720 2,023,360 2,023,360 0 0

黄金明 3,714,944 1,857,472 1,857,472 0 0
浙江华睿兴华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035,008 1,517,504 1,517,504 0 0

南京捷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417,600 2,050,560 1,367,040 0 0

汤忠海 2,458,368 1,229,184 1,229,184 0 0
杭州创东方富邦创业投资企

业
（有限合伙）

2,367,360 1,183,680 1,183,680 0 0

浙江华睿盛银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2,023,424 1,011,712 1,011,712 0 0

宗佩民 1,893,888 946,944 946,944 0 0
浙江银杏谷投资有限公司 1,274,752 637,376 637,376 0 0

胡敏翔 1,201,920 600,960 600,960 0 0
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32,206,666 0 0 32,206,666 0

合计 122,483,914 44,905,056 39,829,952 37,748,906 0
公司已分别于 2018 年 1 月 5 日、2019 年 5 月 11 日和 2020 年 1 月 11 日发布相

应公告，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亦分别于 2018 年 1 月 4 日、2019 年 5 月 10 和 2020 年 1
月 10 日出具相应的核查意见。 因此，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所发
行的股票中尚未解锁的部分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
（股） 锁定期（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未解锁数量（股）

江有归 31,475,712 36个月 31,475,712
付海鹏 11,373,440 36个月 11,373,440
合计 42,849,152 - 42,849,152

截至 2020 年 5 月 6 日， 上述股东所持限售股已满足重组时的相关承诺及重组
完成后其自愿签署的《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与江有归、付海鹏之业绩补偿补充协
议（二）》所约定的股份解锁条件。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本次新增可上市流通的数量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本次新增可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江有归 31,475,712 31,475,712 0
付海鹏 11,373,440 11,373,440 0
合计 42,849,152 42,849,152 0

二、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7 年 1 月 6 日，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股票发行完成后， 总股本为

489,739,452 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356,613,052� 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33,126,400� 股。

2017 年 1 月 18 日，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新增股份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公司上述非公
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521,946,118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356,613,052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65,333,066 股。

2018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该部分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手续办理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521,946,118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 401,518,108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20,428,010 股。

2019 年 5 月 17 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该部分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手续办理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521,946,118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 441,348,06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80,598,058 股。

2020 年 1 月 20 日，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部分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 该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手续办理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为
521,946,118 股，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79,096,966 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2,849,152 股。

三、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完成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承诺如下：
1、重组时承诺：
（1） 本人在本次交易中所认购的浙江富润的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

转让。
（2）锁定期内，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

守上述约定。 锁定期满后，股份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及上述股东承诺执行。
2、重组后新增约定：
江有归、付海鹏将其根据《业绩补偿补充协议》履行业绩补偿后所持浙江富润的

股权，作为其负责收回泰一指尚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为扣除已计
提坏账损失部分的净额，下同）的担保；在泰一指尚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
账款余额全部收回前，江有归、付海鹏所持浙江富润之股权不得进行转让。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各自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二）承诺完成情况
截至目前，泰一指尚根据《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二）》约定的 2018 年末应收账款

余额已全部收回。 此外，江有归、付海鹏所持上市公司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已满 36 个
月。 因此，公司认为，江有归和付海鹏上述股份限售相关承诺已履行完毕，其所持上
市公司股份已满足上市流通的条件。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遵守了浙江富润重

大资产重组时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及相关协议约定； 该等股东持有的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42,849,152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5 月 15 日；
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可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数量（股）

江有归 31,475,712 6.03% 31,475,712 0
付海鹏 11,373,440 2.18% 11,373,440 0
合计 42,849,152 8.21% 42,849,152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42,849,152 -42,849,152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2,849,152 -42,849,152 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479,096,966 42,849,152 521,946,11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79,096,966 42,849,152 521,946,118

股份总额 521,946,118 0 521,946,118
七、上网公告附件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

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20-035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新疆阿勒泰布尔津县风电项目开发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一）该协议书为开发合作的框架性协议书，该协议书涉及的数量是双方合作目标，实际情况以未来实际发生为准；该风电项目的实施须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因此，协议书执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该协议书的签订不会对公司 2020 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三）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详见“附件”。
一、协议书签订概况
（一）近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粤水电”）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

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布尔津县政府”）签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风电项目开发合作协议书》。 布尔津县政府同意新疆粤水电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
地区布尔津县所辖区域内投资建设风力发电项目，项目总规模 50 万千瓦，项目计划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项目建设规模约为 20 万千瓦，二期项目建设规模约为 30 万千瓦。
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33 亿元。 新疆粤水电将利用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等进行投资。

（二）该风电项目的实施须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
（三）该项目拟分期进行投资建设，新疆粤水电将根据该项目的具体情况，做好各期可行性研究工作，履行新疆粤水电及公司的决策程序。
二、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人民政府。
2.县长：叶尔波力·孜汗。
3.办公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神湖路 10 号。
4.公司、新疆粤水电与布尔津县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未与布尔津县政府发生类似业务。
（三）布尔津县政府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建设内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所辖区域内投资建设风力发电项目。
（二）项目规模：项目总规模 50 万千瓦，项目计划分两期建设，一期项目建设规模约为 20 万千瓦，投资约 13 亿元；二期项目建设规模约为 30 万千瓦，投资约 20 亿元。
（三）协议金额：预计总投资约 33 亿元。
（四）协议双方主要责任和义务
1.布尔津县政府主要责任和义务
（1）布尔津县政府负责协助新疆粤水电争取国家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给予风力发电项目的各项优惠政策，新疆粤水电完成前期工作且符合政策要求的，待国家、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启动上报工作后，予以上报。
（2）协助新疆粤水电办理前期手续，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新疆粤水电前期工作、施工建设做好协调服务工作。
（3）给予新疆粤水电法律政策允许的征地优惠政策。 项目开工前，布尔津县政府协助新疆粤水电依法办理土地及项目开工手续，征地费用按照有关政策执行。
2.新疆粤水电主要责任和义务
（1）负责对布尔津县区域内的风能资源进行全面调查评估和数据采集等工作。
（2）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协调，负责项目核准、电网接入等前期工作。 新疆粤水电在按照布尔津县政府要求合理开发的前提下，在规划等相应部门批准的场址范围

内具有优先开发权限。
（3）新疆粤水电在项目建设期间，应保护风电场区域植被、景观，避免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破坏现象，项目建设应符合规范要求。
（五）违约责任：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出现违约，违约方要承担经济责任。
（六）生效条件：协议书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协议书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具备丰富的投资建设清洁能源发电项目经验、先进技术、充足人员、资金保障，具备履行协议的能力。
（二）协议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协议而对布尔津县政府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一）该协议书为开发合作的框架性协议书，该协议书涉及的数量是双方合作目标，实际情况以未来实际发生为准；该风电项目的实施须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因此，协议书执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该协议书的签订不会对公司 2020 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三）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详见附件）。
（四）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无减持的计划。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协议书履行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风电项目开发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7 日

附件：
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

序号 公告日期 框架协议名称 框架协议内容 截至目前的执
行情况

是否和预期
存在差异

存在的差异
是否重大 说明

1 2017年5月13日
《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
自治县生物质能源综合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中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在岫岩满族自治县签署《辽宁
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生物质能源综合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同意中南
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在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投资建设2座1×30MW的生物质能源综合电
厂（实际规模根据生物质燃料调查情况确定），分两期建设，每期30MW。根据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
总投资约7亿元，每期拟投资约3.5亿元。

该项目正在做
前期准备工作。 否 否 --

2 2017年11月4日
《辽宁省新民市生物质能
源综合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

中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市人民政府签署《辽宁省新民市生物质能源综合项
目合作框架协议》。新民市人民政府同意中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在辽宁省新民市投资建设2座1×
30MW的生物质能源综合电厂（根据生物质燃料调查情况确定建设规模和后续投资计划），分两期
建设，每期30MW。 根据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7亿元，每期拟投资约3.5亿元。

该项目正在做
前期准备工作。 否 否 --

3 2017年11月4日
《湖南省桃源县生物质能
源综合项目投资意向协

议书》

中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人民政府在桃源县漳江镇签署《湖南省桃源县生
物质能源综合项目投资意向协议书》。桃源县人民政府同意中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在湖南省常德
市桃源县境内投资建设1座生物质能源综合电厂， 项目建设方案为2×15MW生物质直燃发电项目
或3×6MW生物质气化多联产项目（项目建设方案根据生物质燃料调查情况确定，项目建设内容最
终以有权部门批准的规划设计方案等内容为准）。 根据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3.5亿元。

该项目正在做
前期准备工作。 否 否 --

4 2019年2月20日 《风电项目投资开发协议
书》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北省阳原县发展改革局签订《风电项目投资开发协议书》。 阳原发改
局同意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境内投资建设风力发电项目， 项目总规
模为30万千瓦，根据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24亿元。

该项目正在做
前期准备工作。 否 否 --

5 2019年4月17日 《葫芦岛市南票区风电项
目开发协议书》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续签《葫芦岛市南票区风电项目开发
协议书》。 南票区人民政府同意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缸窑岭镇-暖池
塘镇及沙锅屯乡部分区域内开发风力发电项目，项目总规模为20万千瓦，根据市场价格，该项目预
计总投资约16亿元。

该项目正在做
前期准备工作。 否 否


